
照顾再生育一个孩子审批程序流程图

申请人申请符合《江苏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22、23、24、25、26规定条件的夫妻，须申请并经批准领取生育证后方可生育。申请人到女方户籍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领取和填写《再生育一个孩子申请审批表》，经夫妻双方所在村（居）民委员会或单位签署意见后，送交镇，并附下列材料：1、身份证、结婚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一份；2、孩子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3、夫妻双方近期二寸合影照一张，女方近期一寸照片一张。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退回申请人补正，并一次性告知1、不符合《江苏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条件的，不予受理。             
2、受理的，原件当场审核无误后退还。

镇   受   理
镇初审十五日内提出审核意见报县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 拟批准的在发给生育证前，通知申请人所在单位或村（居）委会张榜公布十日县级人口计生部门审批                           实行集体审批制度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决定自收到镇审核意见起一个月内办结审批

经审查不符合条件的,制作《不予批准再生育决定书》并送达申请人 符合条件的发给《批准再生育一个孩子生育证》归卷与存档7日内批准名单上报上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备案


